
卫生部称到今年 12月底

三级医院 8 5 % 专家号开放预约

据法制晚报消息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 9

月 22 日在全国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上表示：到今年 12 月底，所有三级医院普通

门诊号源要开放预约，不低于 85%的专家门诊号

源要开放预约。

另外，他还表示，到明年 6 月底，原则上所

有专家门诊号源全部开放预约。

据了解，卫生部在 2009 年就对公立医院预

约诊疗服务做出过部署， 这次会议意味着对预

约诊疗工作的全面推开。

此次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非常具体， 马晓

伟副部长强调说， 各地各医院对预约诊疗进行

精细化管理，实行“预约优先”。 还有一些来自社

区医院对口支援的县级医院的预约转诊患者，

上级医院也要优先安排就诊。

同时，要推广实名制预约，打击倒号行为，

卫生部还将对各地各个医院的预约诊疗服务情

况进行考评。

实际上，目前全国已经有 1200 多家三级医

院开展了预约诊疗服务， 部分有条件的二甲医

院也在逐步开展这项工作。

●点评

挂号难 还是名医总量太少

有评价说，预约服务是叫好不叫座，比如电

话预约等手续很繁琐，有时还不一定能挂上。 另

外，即使挂上号，排队看病也仍然要等很长的时

间。

很多看病的人， 尤其是老人患者认为电话

和网上预约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繁琐了， 他们又

不打算麻烦孩子们，孩子们工作很繁忙，所以他

们就会自己来排队等号。

另一方面，医院也反映，预约挂号最怕的一

个情况就是患者爽约， 有的知名专家一周只出

诊一次，而坐诊的约号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

如果有爽约的患者， 这对医院的资源也是一种

极大的浪费。

挂号这么难， 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优质卫

生资源的不足， 就是大医院名医生的总量还是

太少了， 而卫生资源分布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均

衡。

监察部等四部门通报，新拆迁条例实施后———

全国1 1 起强拆伤亡案 问责 5 7 人

其中副省级 1人 市厅级4人 县处级 20人 乡科级及以下 32人

11 起案件过半属违法强拆

据介绍，此次查处的 11 起强拆致人伤亡案

件均发生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实施（今年 1 月 2 1 日实施）后，其中，属于违法

违规强拆致人伤亡的 6 起， 属于依法依规组织

拆迁但由于现场处置不当等原因发生人员伤亡

的 5起。

四部门相关负责人指出， 征地拆迁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征地拆迁工作， 要求严格依法按程

序办事，切实做到依法、文明、和谐拆迁。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科学发展， 维护

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 坚决制止违法违规强

制拆迁行为；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

规强制拆迁案件。

典型案例·长春

暴力强拆 一人被埋窒息而死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一

案中， 长春市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与

长久家苑棚户区改造项目中的 182 户居民签订

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于今年 3 月 26 日与其

委托的东霖拆除公司组织雇佣数百人、18 台钩

机进入拆除现场， 采取暴力手段对多栋楼房进

行强行拆除， 致使未及时撤离的被拆迁人刘淑

香（女， 4 8 岁）被埋窒息死亡。

●处理结果：长春市市长公开道歉

监察部责令长春市政府向吉林省政府并国

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责令长春市市长向全市人

民公开道歉。 吉林省纪委、监察厅决定：给予长

春市副市长王学战行政记过处分； 给予长春市

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华维撤销党内职务、行

政撤职处分；给予朝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

望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职务； 给予朝阳公安分局局长孙钊行政

记大过处分； 给予朝阳公安分局纪检组长杨青

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纪检组长职务；给

予朝阳公安分局长久路派出所党支部副书记、

所长王立成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调离

公安机关；给予朝阳区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区拆

迁办副主任范铁军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撤职处

分； 给予朝阳区区长公开电话办公室科长潘飞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

查； 给予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副局

长徐源江，朝阳区委常委、区长助理、区拆迁办

主任毕洪鹰等 4 人党纪政纪处分。 科信公司总

经理杨喆等 11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典型案例·盘锦

承租人持刀 阻止强拆人员

在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违法强拆引发伤

人一案中， 区拆迁办在只与圣潮足道馆所在 4

层小楼的房屋产权所有人魏军签订补偿装修款

协议， 未按照有关规定与承租人签订补偿协议

的情况下， 于今年 5 月 2 日凌晨时分， 未经申

请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执行， 报经区政府分管领

导同意后， 组织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人员

和民警对圣潮足道馆实施强拆。 承租人持刀阻

止强拆人员进入， 砍伤 1 名协警和 1 名强拆人

员。

●处理结果： 区长行政记大过

辽宁省纪委、 监察厅决定： 给予兴隆台区

区长刘世杰行政记大过处分； 免去李炜兴隆台

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职务； 给予区综合执法

大队负责人李岩行政记过处分， 并撤销原拟任

其为兴隆台区副区长决定； 给予区城建环保局

党委书记、 局长、 拆迁办主任于申撤销党内职

务、 行政撤职处分； 给予创新街道办事处党工

委副书记、 创新派出所所长杜怀俊撤销党内职

务、 行政撤职处分； 给予兴隆农场党委书记、

场长魏军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依法罢免

其市、 区人大代表职务，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给予振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崔兰芳、 区公安分

局巡特警大队教导员周中达行政记过处分。 魏

军等 6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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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高院回应

“死囚”被枪决 9 年后

仍正常生活事件

新华社武汉 9 月 23 日电（记者

李鹏翔 冯国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 23 日对网上“湖北一‘死囚’被执

行枪决 9 年后仍在正常生活”报道有

关情况进行了回应说明。 说明称，冒

充“唐建敏”之名的罪犯张文华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按其

自称姓名判决死刑具有法律依据，但

是在 2005 年获悉张文华冒名的情况

后，没有及时更正法律文书中被告人

的姓名，对此应汲取教训，深刻反思，

引以为戒， 现已决定依法予以更正。

法院将以坦诚的态度欢迎社会对审

判工作的监督。

湖北省高院表示， 报道中所指

“死囚”， 其真实姓名为张文华， 男，

1973年 1月 1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

襄阳市（原襄樊市）樊城区。 1997年 7

月 25 日， 张文华涉嫌伙同徐浩杀害

原襄樊市传染病医院职工李峻后，负

案在逃。 2001年 6月，张文华使用自

己的照片，在其表兄唐建敏的户籍地

河南省以唐建敏之名办理了身份证。

在逃期间，张文华在湖北省宜昌

市持刀抢劫作案多起被捕获。 到案

后，张文华自称叫“唐建敏”，公安机

关根据其交代向河南公安机关调取

了唐建敏的户籍证明。在公安机关侦

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审

理的整个办案过程中，张文华始终未

向司法机关交代其真实姓名。 后来，

公安机关在追抓逃犯工作中，于 2005

年查明了张文华冒名唐建敏的真实

情况。

湖北省高院表示，罪犯张文华冒

充“唐建敏”之名，在宜昌市实施抢

劫、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 第 128 条第 2 款的规定，

即“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

身份不明的， ……对于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

报的姓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法院对该案的审判，符合上述法

律规定。关于报道中提到张文华涉及

的徐浩故意杀人一案，经原襄樊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北省高院二审及

几级法院多次复查，均有明确结论。

●回顾

此前，一篇题为《湖北一“死囚”

被执行枪决 9 年后仍在正常生活》的

报道先后被多家网站转载，引发社会

关注。报道称， 2 0 0 0 年前后，一名男子

在宜昌多次实施持刀抢劫并致人重

伤， 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处死刑，于

2 0 0 2 年被执行枪决。 从审讯、判决到

执行死刑，此人一直自称是“河南省

淅川县厚坡镇前河村村民唐建敏”。

然而， 真正的唐建敏则在外打工，至

今一直正常生活。有网友表示此事令

人“匪夷所思”，离奇的案情也引发了

是否为“替死鬼”、行政命令等各种猜

测。

核心

提示

记者从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获悉，四部门会同有关省、区纪

检监察机关和纠风部门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 1 1 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 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和行政问责 5 7 人，其中副省级 1 人，市厅级 4 人，县处级 2 0 人，乡科级及以下 3 2 人。 涉嫌犯罪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3 1 人。

9 月 2 4 日，科里斯翼装飞行穿越张

家界天门洞。当日，美国著名极限跳伞运

动员科里斯在第一次试飞失败的情况下

穿无动力翼装成功穿越世界海拔最高的

的穿山溶洞———张家界天门洞。 此次成

功穿越天门洞是他目前所尝试的最高难

度的无动力飞行冒险。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穿越天门洞


